
附件 1
（这是 2025年新版自查报告模板，请不要沿用旧版本）

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执业质量检查自查报告

（模板）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协会关于开展 2025 年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会协〔2025〕81号）要求，本

事务所组织有关人员对自身的执业质量情况进行了自查。现将自

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[分所自查报告请参照本模板。]

一、事务所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务所成立时间及历史沿革

[简述事务所历史沿革，主要包括自上一次检查以来更名以

及合并分立情况等；事务所分支机构情况，主要包括成立时间或

加入本事务所时间、地址、设立方式、分所负责人、是否发生审

计团队大规模转入转出、被检查年度业务收入以及重要组成分所

的历史沿革等。]

（二）事务所的运行管理

[简述事务所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做出的。事务所日常的各项

工作是哪些人/部门、通过何种方式管理的。]

（三）人员规模及其构成



[简述总分所的员工人数、注册会计师学历和年龄分布以及

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质人数，以及从业人员数量、70 岁以上

注册会计师情况。]

（四）业务规模及其构成

[简述事务所 2024 年度和 2025 年 1-5 月业务情况，主要包

括审计业务、验资业务、其他鉴证类业务和其他服务类业务等的

收费金额和出具报告数量，收费最高的前五名客户情况，事务所

跨省执业情况和与其他事务所合作开展业务的情况、与境外会计

师事务所和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作项目的情况，是否为参与

中注协综合评价百家排名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审计

服务；以及为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用途出具审计报告情

况。]

（五）股东或合伙人情况

[简述自上一次检查以来事务所股东/合伙人变更情况，主要

包括合伙人姓名、年龄、出资金额、出资比例、职责和职业资格

证情况等。]

（六）事务所资质

[简述事务所具有的从事某项专业服务的资质。]

（七）共同控制下的其他实体

[简述共同控制下的税务师事务所、评估机构、工程造价公

司以及咨询公司等其他实体的成立时间及历史沿革、人员规模及



其构成、业务规模及其构成、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以及所取得的

相关资质等。]

二、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道德（包含独立性）情况

[简述事务所依据质量管理准则以及职业道德守则建立和保

持业务质量管理制度的情况，尤其是独立性方面，并说明自注协

上次检查以来质量管理体系的变化。]

三、针对地方注协上一次执业质量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或改进

情况（如有）

（一）质量管理体系

[需逐条列出针对地方注协上一次检查后发出的整改通知书

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及问题已采取的整改或改进措施，并按照整改

情况分为已整改、部分整改和未整改等三种。“已整改”的标准

为：针对提出的问题修改了制度或流程，并有效执行；“部分整

改”的标准为：关注到检查提出的问题，并着手制定有针对性的

措施，但尚在推进中；“未整改”的标准为：尚未采取措施。]

（二）业务项目

[如承做的 2024 年度审计项目在地方注协上一次检查中受

到惩戒，需逐条列出针对地方注协上一次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措

施。]

四、接受注协以外监管机构检查、处理及整改情况



[简述事务所自上一次检查以来接受财政部门等相关机构检

查的情况，自上一次检查以来本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受到的刑事

处罚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措施等，以及相应的整改情况。]

五、事务所一体化管理

[请打印统一监管平台“一体化管理自评报备”。]


